
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捐赠票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

捐赠票据使用行为，加强捐赠财务收入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以下简称捐赠票据），是

指本单位按照自愿、无偿原则，依法接受并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

向提供捐赠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

第三条 财务部是捐赠票据的主管部门，按照职能分工指派专人负

责捐赠票据的领购、核发、使用、保管、核销、稽查等工作。

第四条 捐赠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务、税务、审计、

监察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捐赠票据是捐赠人对外捐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捐赠款项税

前扣除的有效凭证。

第二章 捐赠票据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五条 捐赠票据的基本内容包括票据的名称、票据的编号、票据

的监制章、捐赠人、开票日期、捐赠项目、数量、金额、实物（外币）

种类、接收单位、复核人、开票人及联次等。



第六条 本单位接受以公益为目的的捐赠物以后，应当向捐赠的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开具捐赠票据，并送达捐赠人。若因捐赠人的姓

名、联系方式、地址无法确认，或捐赠人不需要捐赠票据的，导致捐赠

票据无法送达，本单位应当按照财务收入管理流程入账，并开具捐赠票

据，由本单位留存备查。

第七条 下列行为不得使用捐赠票据：

（一）集资、摊派、筹资、赞助等行为；

（二）以捐赠名义接受财物并与出资人利益相关的行为：

（三）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

（四）收取除捐赠以外的政府非税收入、会费收入、资金往来款项

等应用其他相应财政票据的行为；

（五）按照税收制度规定应使用税务发票的行为；

（六）受赠财产未经本基金会确认，由捐赠人直接转移给受赠人或

者其他第三人的捐赠行为；

（七）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捐赠票据的印制、领购和核发

第八条 捐赠票据分别由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私

自印制和购买票据。

第九条 会计人员是捐赠票据主管人员，于广东省财政电子票据系



统领购捐赠票据，并设立登记簿对领购记录、审核记录、作废记录、销

毁记录及违规处理进行登记。

第十条 会计人员在领购票据时，应核查基础信息是否错误、数量

是否错误、号码是否错误等情况，一发现应当及时申报错误。

第四章 捐赠票据的使用与保管

第十一条 基金会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和财政部门的要求开具

捐赠票据。

第十二条 基金会接受货币（包括外币）捐赠时，应按实际收到的

金额填开捐赠票据。

第十二条 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捐赠时，应按有效价值凭证填开捐

赠票据，无法提供价值凭证的，应当以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评

估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

第十三条 接受文物文化资产（如字画、古董、工艺品等）捐赠时，

由本基金会主管实物部门向捐赠人提供接收证明、备查登记，开具捐赠

证书，待其通过适当途径变现后开具相应金额捐赠票据。

第十四条 捐赠日期及金额原则上不得变更。如根据捐赠人的要求

需要变更捐赠项目、捐赠人名称等捐赠要素的，须由捐赠人本人提供相

应的纸质证明，由会计人员审核办理。

第十五条 各部门与捐赠方签署捐赠协议，需提前向财务部门提供

协议等复印件，以便及时入账。接受机构多笔个人捐赠的，可开具一笔



捐赠票据后，在票据备注个人捐款明细，也可逐笔开具捐赠票据。

第十六条 如因业务需要需提前开具发票的，需经手人出具与发票

内容一致的捐款协议书，到财务部开具捐赠发票，财务部做好提前开票

记录。

第十七条 基金会不得转让、出借、代开、买卖、销毁、涂改捐赠

票据，不得将捐赠票据与其他财政票据、税务发票互相串用。

第十八条 基金会应当妥善保管己开具的捐赠票据，票据电子版保

存期限为 5年。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九条 基金会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应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经基金会理事

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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